北京外国语大学教师境外学术交流及进修情况鉴定表
	姓    名
	
	性    别
	
	出生日期
	

	入职时间
	
	职务职称
	
	所在院系
	

	出国（境）方式
	（国家或单位公派）
	国别（地区）
	
	出国（境）身份
	

	出国（境）院校或科研机构
	
	研修专业
（一级学科）
	
	研修
起止时间
	年 月 日至
年 月 日

	资助渠道
	
	项目名称
	
	资助期限
	

	联系电话
	
	电子邮箱
	

	*请附使馆出具的《留学人员回国证明》

	一、研修人员总结
（对照出国研修任务计划填写，包括：合作研究、进修课程、研修成果及个人收获等情况，可附页。电子版发送至cfd@bfsu.edu.cn）



	二、回国两个月内完成的研修任务及考核情况
（一）研修任务完成情况（申请人填写。所在单位在申请人回国两个月内组织基层学术委员会进行考核）
1. 进修计划及任务完成情况说明：

2. 进修期间特殊情况说明（中途是否离开进修所在国家，原因、时间等）： 
3. 结合研修内容在校内或院系内做公开学术报告（须提交策划书等证明材料）：
□完成    □未完成      备注：研修时间在三个月以内的无需

	（二）研修任务评价（所在单位填写）

1. 基层学术委员会考核情况说明（是否按时完成研修计划、是否对院系教学科研起到促进作用）
2. 对申请人进行的公开学术报告进行评价：

基层学术委员会负责人签字：                 院系盖章       年    月   日


	（三）人事处审核：补发     年  月至    年  月共   个月的校内补贴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人事处领导签字盖章：               年      月     日
备注：考核合格，奖励其在境外期间停发的校内补贴总额。


	三、回国两年内的成绩（须提供证明材料）
（一）完成一篇在本学科专业领域国际重要期刊上发表的论文：□ 是    □ 否    
备注：需为SSCI/SCI/A&HCI收录期刊或其它高水平国际期刊。且申请人为第一作者或通信作者，北京外国语大学为第一完成单位，需附检索证明，如无检索证明，需经所在单位基层学术委员会三分之二以上(不含)同意票认定（提供证明）。

	时间
	题目
	刊物名称、出版机构
	刊物级别
	排名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（二）同时完成以下两项内容：□ 是    □ 否  
1. 访学期间及回国两年内，邀请国际知名学者来校学术访问：□ 是    □ 否  
备注：须提供相关证明材料。
2. 作为第一作者或通信作者在本学科专业领域CSSCI/CSCD收录国内重要学术期刊发表或录用两篇及以上论文(须检索证明) ：□ 是    □ 否  
论文详细信息：

	时间
	题目
	刊物名称、出版机构
	刊物级别
	排名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(三)完成以下内容之一：
1. 访学和进修学习回校一年内，开设一门本专业急需外语新课程(教学评估须院系排名前50%)：□ 是    □ 否
备注：须提供证明材料（包括课程信息证明、教学评估信息证明等）
2. 完成一项与进修学习内容相关的教改项目(结项评估须优秀)：□ 是    □ 否
备注：须提供结项评估成绩
3. 外语编写的语言/专业课教材(须回校后两年内授课使用)：□ 是    □ 否
备注：须提供证明材料（包括课程信息、使用年级、学生人数等）

	说明：完成三、中的（一）、（二）、（三）任意一项的，学校将给予奖励，奖励数额为其在境外期间停发的岗位津贴总额。

	（四）其他成绩及说明：


	（五）综合评价（由单位填写。综合评议出国（境）人员教学、科研及工作完成情况，及在推动校（院）际交流、人才培养、学科发展、海外高层次人才引进等方面取得的成效）：
单位负责人签字：       　   单位盖章：                日期：    年　　月　　日


	（六）人事处审核： 
补发   年  月至    年  月共   个月的岗位津贴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人事处领导签字盖章：            年      月     日
备注：完成规定的教学科研任务，奖励在境外期间停发的岗位津贴总额


1

